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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敖东”、“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诚公司”，目前持有

本公司

１３

，

６３４．５２６９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７８％

）关于规范员工持股的方案和有关股东

持股变动的通知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金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金诚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诚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金诚公司减少部分注册资本，其中包括：减少修刚代持的金诚公司

３

，

３８２

万出资额，减

资完成后修刚不再持有公司股权；同时减少金诚公司其他部分股东的部分出资额。依据金

诚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底经审计的每单位出资额对应净资产为

１１．９８

元， 确定以每单位出资额

１２．００

元（含税）的价格减少注册资本。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议案》

敦化市金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受让上海彩虹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部分股东持有

金诚公司的部分股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章节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金诚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上述三项议案。

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将发生变更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原为：吉林敖东

１

，

０２９

名员工，合计持有金诚公司

３

，

３８２

万股权，

并将该股权委托给吉林敖东工会委员会代为持有， 吉林敖东工会委员会将

３

，

３８２

万股股

权委托给修刚代为持有，并由修刚代为行使表决权。 原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为清理和规范员工持股、 完善公司治理， 金诚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减少修刚代持的

３

，

３８２

万出资额，上述相关议案尚需金诚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如果金诚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通过上述减资及股权转让的相关议案，吉林敖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拟变更后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吉林敖东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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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占广发证券总

股本的

２４．８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一、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８３６

，

６６６

，

１７９．９７ ６

，

９７１

，

５６３

，

６６０．２０

净利润

３９５

，

０５１

，

７７０．８５ ３

，

３０２

，

８０３

，

８０８．４４

期末净资产

１７

，

４４１

，

９３４

，

９０６．４３ －

备注：

１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联营合营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包括：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包括：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

期货有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华福”）为广发证券控股的证券子公司，

广发华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９０

，

３９９

，

７２７．８８ ８４３

，

３４６

，

３３２．４９

净利润

３７

，

０６３

，

０８９．３０ ３９７

，

７３４

，

５９９．０４

期末净资产

２

，

４０９

，

２６６

，

８１０．２６ －

备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

的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六日

A4

2010年 12月 7日 星期二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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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开市起复牌。

2010

年

12

月

6

日，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与淄博

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淄博市临淄区景观工程框架合作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框架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 工程名称：临淄区景观工程

（二） 工程内容

:

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 内容包括：土方、土建，水电、音响、灯

光、园林小品、喷泉、地形、园林种植、水系河岸等工程项目设计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三） 工程规模及价款

本协议项下建设项目为临淄景观工程，主要内容包括：

1

、临淄区中学景观绿化工程，面积约为

8

万平方米；

2

、人民路绿化提升改造工程，面积约为

24

万平方米；

3

、淄河景观提升改造工程 ，面积约为

300

万平方米。

上述项目设计建造标准

200

元

/M2

，设计费按造价的

3%

计算。 总投资约

6.6

亿，设计

费约

1980

万。

（四）工程工期

设计、施工工期以每单项工程设计、施工合同为准。

（五）价款支付

本协议所涉及的景观工程均实行单项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单项工程分期付款的支付

方式。乙方在工程完工后，提出工程完工验收申请，相关手续齐备后，甲方申请相关部门协

调组织完工验收。 完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提交审计结算材料，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完成结

算终审的时间不超过

2

个月，否则以乙方报出金额付款。

在工程施工期间甲方按每月已完成工程量的

50%

支付工程进度款， 直至工程完工。

每单项工程完工后一年内支付本工程造价的

30%

。 完工后两年内付清余款。

（六）资金来源：临淄区政府（财政局）

（七）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规定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八）生效时间：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协议的交易对方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协议签

订之前，本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没有业务往来。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仅为公司与淄博市临淄区签署的框架协议， 最终须以招投标后签订的正式

施工建设合同为准，招标时间、招投标结果、项目开工的时间及工期、项目投资金额等具有

不确定性，若中标将会对公司

2011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本公司不会因此合同而对淄博市临淄区

人民政府形成业务依赖。

四、协议履行的风险提示

1

、本框架合作协议的实施尚需经淄博市临淄区依法履行招标程序，能否中标具有不

确定性，同时，招标时间、最终中标的金额、项目开工的时间及工期尚未确定。 公司将及时

对具体施工建设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2

、本协议仅为框架合作协议，在实施过程中需以经法定招投标程序后签订的正式施

工建设合同等文件为准；

3

、上述框架协议相关项目如果中标，形成的应收账款周期较长，存在应收账款不能按

时收回的风险；

4

、上述框架协议相关项目如果中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短期内对公司的资金面构成一定压力；

5

、协议的履行存在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


